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

        第三十七屆會計能力測驗報名表（粗黑框部分考生請勿填寫）
	考區學校
	
	參加證號碼
	
	試場
	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
	浮貼照片

	報考級數
	                  級
	出生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	浮貼一吋

半身照片
背面請書寫

姓名、班級
(切勿用雙面膠帶及泡棉膠黏貼)

	地址
	
	電 話
	
	

	就讀學校
	
	部別
	· 日間      □夜間  

· 進修學校  □其他            
	

	科別
	科
	年級班別
	 年       班
	座號
	
	

	科目
	一級
	二級
	三級
	測驗成績達

合格之級別

	
	
	
	學科
	術科
	合計
	

	分數
	
	
	
	
	
	級

	填寫報名表須知

一、請參加者用正楷確實填寫；外籍人士身分證字號欄，請填寫護照號碼。

二、測驗成績請向報名考區學校洽領。

三、身心障礙考生如需考區配合協助者，請於報名表背面註明需協助事項，由考區審核後視情況給予配合；未註明者，測驗當日歉難臨時安排。



	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

第三十七屆會計能力測驗成績單

	姓　名
	
	級數
	
	試場
	

	考區學校
	
	參加證號碼
	

	就讀學校
	
	部別
	□日間  □夜間  □進修學校  □其他         

	科別
	
	年級班別
	      年     班
	座號
	

	科目
	一級
	二級
	三級
	測驗成績達

合格之級別

	
	
	
	學科
	術科
	合計
	

	分數
	
	
	
	
	
	級


	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

第三十七屆會計能力測驗參加證
	＜考生注意事項＞

1.測驗日期：民國101年04月21日（星期六）

2.
級    別

到  場  時  間

測  驗  時  間

一  級
08:20～08:30

08:30～10:30

二  級
三級術科
三級學科
10:50～11:00

11:00～12:10

3.申請複查成績請於收到成績單後二週內向考區學校提出申請，逾時恕不再受理申請。
4.測驗日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因素，本會將順延一週或擇期再辦，屆時另行公告。

5.試場規則請詳見背面。 

	
	姓名
	
	

	
	就讀 

學校
	
	

	
	科別
	
	

	
	年級

班別
	年     班     號
	

	考區

學校
	
	級數
	
	

	測驗

日期
	101年04月21日
	試場
	
	

	參加證號碼
	
	


身心障礙考生申請協助需求表

填表注意事項：

1.申請者應黏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，未黏貼者視同一般考生，歉難提供特殊協助。

2.如需使用自備之輪椅、特製桌椅、助聽器或其他醫療器材應試者，請於申請表上註明。

	需協助項目（請勾選）
	黏貼身心障礙手冊

(正面影本)

	(安排在一樓教室

(申請使用放大試題

(申請直接於試題作答

(需使用自備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(其他需求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


審核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試  場  規  則

(1)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，依參加證號碼就座，測驗時間開始後十五分鐘未入場者，禁止入場；四十五分鐘後才可交卷離場。
(2) 請書寫「參加證號碼」及「姓名」時用正楷，並須在試卷上方指定範圍之內，如有超出以零分計算。

(3) 請考生將參加證及國民身分證(或IC健保卡、學生證)正本放在桌子左上角，以便查對，如發現相貌與報名時所貼照片不符者，其作答不予計分，亦不退費。

(4) 桌上及桌內除文具外，不准放置任何物品，如有其他物品，請放置黑板兩側地面上。

(5) 測驗題目除印刷不明可舉手發問外，其他概不得發問。

(6) 試卷（含題目卷與答案卷）不論作答與否必須交出，不得攜出場外。出場後，不得再進場。

(7) 答案請書寫在答案卷上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
(8) 考試時期間嚴禁使用呼叫器、大哥大、其他電子通訊器材及左顧右盼、私語，違者試卷以零分計算。
(9) 除負數、加減線、錯誤更正線作答可用紅色外，其他均須使用黑或藍色鋼筆、原子筆作答、三級學科答案卡請用2Ｂ鉛筆作答（劃卡）。

(10) 答案卷可使用修正液作錯誤更正，但三級學科答案卡不可使用修正液（若有更正，須擦拭乾淨，避免電腦閱卷時，發生誤判）。

(11) 計算工具不予限制，但不得使用手機型計算機。









牢貼一吋


半身照片


背面請書寫


姓名、班級














